
第十九條附件十二

船舶運送業運價表變更申報書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□船舶運送業
□運費同盟名稱
□聯營組織

中文 負責人

英文

地址

電話 傳真

申報項目 航線 變更內容及理由說明

□運價上漲

□運價下降

□
其
他

□附加費

□計費方法

□運輸條件

□運輸章則

填
表
說
明

一、 本申報書運價變更生效日期依「船舶運送業管理規則」第十九
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 申請書及附件各1份。
三、 請於空白處加蓋公司大小章。
四、 外國籍船舶運送業於「負責人」欄位，請填在中華民國境內指

定其訴訟及非訴訟之代理人。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此致     

交通部航港局


